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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枣 庄 市 财 政 局

枣 庄 市 教 育 局

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枣发改价格〔2020〕305 号

转发《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

管理办法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发改局、财政局、教体局、人社局：

现将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山东省财政厅、山东省教育

厅、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

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鲁发改成本〔2020〕648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经市政府同意，提出以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公办高中、中等职业学校学费、住宿费标准由市发展和改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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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会同市直有关部门管理。公办中小学住宿费、课后服务费、学

生装费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学费、住宿费标准由区（市）发改局

会同有关部门管理。

本通知自 2020 年秋季开学之日起执行。

附:《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鲁发

改成本〔2020〕648 号）

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枣庄市财政局

枣庄市教育局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0 年 10 月 15 日

政府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:枣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15 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